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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法院公告
2020年7月15日

请关注“浙江公告”微信号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9）京行终9432号
刘飞林：本院受理浙江升华云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知识产权局与你因商标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上诉
一案。你作为原审第三人参加诉讼。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9）京行终9432号当事人须知、廉政监督卡及
二审新证据。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2020）浙0102民初357号

盛丰、范迪：浙江顺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
权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0）浙0102民初35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91民初3649号

沈雨强、唐桂花：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晨廷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诉被告沈雨强、唐桂花琴追偿权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浙0191民
初364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2破37号

本院根据宁波市鄞州茂森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申
请于2019年11月22日裁定受理宁波市鄞州天竺铜业制
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竺铜业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指定浙江德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天竺铜业公司
的破产管理人。天竺铜业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0年7月
18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宁波市高新区星海南路55
号秀东尚座B座11-23室；邮政编码：315048；联系人：王
祖龙；联系电话：0574-87686735）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
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
证明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
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
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
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天竺铜业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天竺
铜业公司的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0年7月28日下午14时45分在宁波市
鄞州区人民法院（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

第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
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件或律师执
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0）浙0681民初10975号

陈旭斌：本院受理原告陈焕军与被告陈旭斌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按照法律规定的方
式向你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
0681民初1097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定：被告陈旭斌应
归还原告陈焕军借款本金6.1万元，款限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付清。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325元，公告费600元，合计1925元，由被告陈旭斌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20）浙0302民初675号

廖亦凡（公民身份号码330328199105301117）：
本院受理原告伍蓉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302民初675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2民初674号

廖亦凡（公民身份号码330328199105301117）：
本院受理原告戴思思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302民初674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3115号
潘祖全：本院受理的原告李建胜与被告潘祖全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
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
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及民事裁定书（程序转
换）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2020
年10月13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3116号

段相平：本院受理的原告李建胜与被告段相平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
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
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及民事裁定书（程序转
换）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2020
年10月13日9时3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2776号

浙江骑士佳音汽车用品有限公司、王肖萍、张鸿舜、张
家诚：本院受理的原告王汝才与被告姜晓东、第三人浙江
骑士佳音汽车用品有限公司、王肖萍、张鸿舜、张家诚案外
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0）浙0304民初2776号案件起诉状副本及相
关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
督卡、浙江移动微法院诉讼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15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10月13日9时在温州市
瓯海区人民法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你们应准时到庭，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502破3号

本院经执行局执行移送破产程序及申请执行人申
请，依法对奥里伯斯（中国）铝业有限公司转入破产清算

程序，于2019年7月24日裁定受理奥里伯斯（中国）铝业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20年5月22日，本院已裁定
认可《奥里伯斯（中国）铝业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目前，管理人对破产财产已经处置完毕并执行分配
完毕，本院于2020年7月8日裁定终结奥里伯斯（中国）
铝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20）浙0523民初1205号之一

刘冠德：原告刘振伟与被告刘冠德承揽合同纠纷一
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2020）浙0523民初120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内容如下：一、被告刘冠德支付原告刘振伟工程款60000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从2020年1月3日起按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至款清之
日止，利随本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13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1950元，由被告刘冠德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
日内交纳。本判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
生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宁波杜湖电
器实业有限公司等9户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至2020年6月30
日，该资产债权总额为18368.44万元。该资产包抵押物、债务人主要
位于浙江宁波地区。该资产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
并应具备适格注册资本、资信证明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
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
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
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
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
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债权的
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

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李圣伟 联系电话：0571-85774795
电子邮件：lishengwei@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标力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0年7月15日

宁波杜湖电器实业有限公司等9户债权资产包处置公告

由我公司（浙江春江建设有限公司）
2016年4月中标的杭州市江干区2015年截
污纳管改善工程第四批项目（2016 年提前
批）—秋涛路方渠截污工程，招标编号
05142120160311021，于2019年12月完成工
程最终决算审计，完成专业施工班组的工程
结算，该工程进入公司关账结算期，请潜在
债权人携与公司签订的专业施工协议书、材

料采购合同及工程负责人签字的结算清单，
于2020年8月15日前与本工程负责人陈跃
联系 15888875756；2020 年 8 月 15 日前还未
与公司联系的，视为无债务纠纷，公司将对
该工程进入封账程序，不再进行债务清算。

特此公告！
浙江春江建设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5日

浙江春江建设有限公司工程结算公告

2020年6月16日，浙江省海洋与渔业执
法总队根据举报线索，发现在江苏省启东市
协兴港内的船名号涂刷为“浙普渔运88966”
（实际测量总长 35.85m，宽 6.2m，主机型号
Z6170ZLCZ-2，名牌标注功率258kw)、“浙嵊
渔 运 81372”（实 际 测 量 总 长 34.57m，宽
6.14m，主 机 型 号 X6160Z，名 牌 标 注 功 率
235kw）、“浙岭渔运 10066”（实际测量总长
33.68m，宽 6.2m，主机型号 Z6170ZLCZ-2，
名牌标注功率 258kw）等三艘钢质渔运船。
上述三艘渔运船无船主，无正式船员，仅有2
名看管人员（金某某、陈某某）。经初步核查，
涉嫌违反渔业相关法律法规。根据省际协作
执法机制，上述三艘渔运船已于6月25日至7

月5日从江苏省启东市协兴港移至我省台州
市临海红脚岩渔港，至今无人认领，现公告查
找当事人。

请当事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二个月
内，携带渔船登记证书、检验证书、捕捞许可
证以及本人身份证等相关证明，主动到浙江
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直属支队（浙江省海
洋维权巡航执法基地二楼，地址：舟山市普
陀 区 朱 家 尖 福 利 门 路 23- 8 号 ，电 话 ：
05803031355）接受调查。当事人逾期未取得
联系并接受调查的，我单位将依法对上述渔
运船作出处置。特此公告。

浙江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
2020年7月15日

公 告

根据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林晓霞签订的《债权转让
协议》，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将其对刘根生享有的主债权
（合同编号：平银宁波个信贷字2017第RL20170213000670号）项下的
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林晓霞。林晓霞作为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
求借款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林晓霞履行主债权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

本次债权转让本息费合计59542.57元，其中本金39753.38元、利
息17289.29元、费用2500元。

特此公告。

1、本公告示标的债权账面本金余额截至日期为2020年6月30
日，如与法院裁判文书或按标的债权文件约定方式计算金额不同，则
以该等法院裁判文书或债权文件确认的方式计算为准。

2、若借款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
承债主体代位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林晓霞

2020年7月15日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温州正雄机械有限公司、温州市世华标准件
厂、周金明、周世宏：

基于贵方与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
称“温州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最高额抵押合同》等文件，截至2020年4月
20日，温州正雄机械有限公司尚欠温州银行
贷款本金人民币 1,494,796.93 元，贷款利息
890,039.3元，以及因贵方违约而造成的其他
费用损失，温州正雄机械有限公司、温州市世
华标准件厂、周金明、周世宏承担担保责任。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温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转让人”）已与温州致元科技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30302MA2HB0N024（“受让人”）签订《债
权转让合同》，将其对温州正雄机械有限公
司享有的的贷款本金1,494,796.93元及相应
利息的全部权益，于2020年7月3日依法转
让给“受让人”。请债务人、担保人依法向

“受让人”履行债务、担保义务和其他义务。
特此函告！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5日

债权转让告知公告

2020年5月26日，安吉县人民法院根据义乌市丽丝化妆品有限
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安吉利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嘉置
业”)强制清算一案，案件号为(2020)浙0523清申1号。同时，根据安
吉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浙0523强清1号决定书，指定浙江华信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组成清算组。现在就强制清算事项告知全
体债权人及利嘉公司债务人如下：一、请利嘉置业债权人接到债权
申报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说明债权的性质、数
额、形成原因等有关事项，并提供证明材料；未到期的债权，应视为
已到期，在强制清算程序中依法予以清偿；附利息的债权至强制清
算申请法院受理之日停息，债权人应提交书面计算方式。依法申报

债权的债权人在强制清算程序中享有《公司法》规定的表决权，享有
表决权的债权人可以组成债权人会议对财产变价、分配等重大事项
进行表决，表决程序参照适用企业破产法的规定。经债权人会议表
决未能通过的，由清算组报人民法院批准。二、利嘉置业的债务人
或财产持有人应当自公告之日三十日内向利嘉置业清算组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三、利嘉置业清算组由浙江华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组成，联系人：李卓鑫，联系电话：0572-5507591，债权申报及处
理事务地址：安吉县昌硕街道迎宾大道268号三楼浙江浦源律师事
务所。特此公告

安吉利嘉置业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0年7月15日

安吉利嘉置业有限公司强制清算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催收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公告清单所列示债权的债权人，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

及担保人或其承继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
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继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0年7月15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主债务人名称

浙江上工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四季佳利酒店有限公司

新黄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中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宁波秋源贸易有限公司

玉环县水暖设备厂

宁波中燃煤炭有限公司

华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中寅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洛兹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名称

河南香雪海家电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市威妮实业公司，宁波科龙电器
有限公司，杨哲、张真，杨娇妮，杨国权、胡桂儿

浙江佳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四季佳利酒店有限公司、新和健鹰
纺织有限公司、吴寿国、朱玲妹

黄明华、黄玉、浙江黄氏新天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昌县善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富兴贸易有
限公司、宁波树成东方水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蒋善良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富兴贸易有限公司、宁波中源电力燃料有限公
司、宁波树成东方水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蒋善良

玉环县水暖设备厂、袁建军、钱伟凤、王明玉、林影雪、金春才、吴素英

浙江金茂船业有限公司，宁波太平洋海运有限公司，王继存、陈素梅

华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世纪华丰控股有限公司，沈阳华丰房产有限
责任公司，王祉絖、张燕飞

乌根祥、安吉丰华置业有限公司、丰华花园酒店（安吉）有限公司

洛兹集团有限公司

主债权文书合同号

94122015280537、94122015280548、94122015280549、94122015280546、94122015280542、94122015280563、94122015280558、
94122015280585、94122015280559、94122015280588、94122015280550、94122015280593、94122015280592、94122015280554、
94122015280591、94122015280555、94122014280731、94122014280736、94122014280739、94122016280421、94122016280422、
94122016280423、94122016280424、94122016280425、94122016280426、94122016280427、94122016280428、94122016280429、
94122016280430、94122016280431、94122016280432、94122016280433、94122016280434、94122016280435、94122016280436

94222017280022、94222017280025、94222017280026、94222017280027、94222017280029、
94222017280030

81012015280139、81012017280143

94052015280288、94052016280283

94052016280167、94052017280155

81052015280298、810520152802980101

94012012281405、94012012281393、94012012281391、94012012281411、94012013280951、
94012013280952、94012013280953、94012013280954

94032013280160、9403201428010001、94032014280136

94162013280188、94162013280190、94162013280203、94162013280204、94162013280205、
94162013280206、94162014280190、94162014280191、94162014280192、94162014280193、
94162014280194、94162014280195、94162014280198、94162014280201

94162013280262、94162013280263、94162013280262A、94162013280263A、94162014280128、94162014280129

抵押担保合同号

ZD9412201200000007-1、ZB9412201400000112、
ZB9412201400000102、ZB9412201400000104、
ZB9412201400000114、ZD9412201200000007、
ZD9412201128200001、ZD9412201100000022、
ZD9412201300000124

ZD9422201600000017、ZB9422201600000031、
ZB9422201600000032、ZB9422201600000033

TP保2015042、TP抵2014195

ZD9405201500000100、ZD9405201500000101、
ZB9405201500000024、ZB9405201428028601、
ZB9405201500000025、

ZB9405201600000014、ZB9405201600000013、
ZB9405201628016701、ZB9405201600000015

P抵1515、P保1541、P保1542、P保1543、P保1544

ZB9401201028143601、ZB9401201028143602、
ZD9401201200000018、ZB9401201000000016

ZB9403201400000010、ZB940320132802001、14保
100513、ZD9403201428010001、ZD9403201428010002、
ZD94032011880160、ZD94032011880161、
ZD94032011880162、ZD94032011880163、
ZD94032011880164、ZD94032011880165、
ZD94032011880166、ZD94032011880167

ZB9416201228034701、ZB9416201300000014、
ZB9416201328018801、ZD9416201200000046、
ZD9416201300000008

ZD9416201128017301、ZD9416201200000021

本公司于2020年05月14日出具的丽处评报字（2020）59号资产评估报告，因故作废，
特此声明。 丽水处州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5日

资产评估报告作废声明

本报 2020 年 7 月 14 日第 11 版刊登的
《许迁群与王端义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
联合公告》，内文“未偿本金、未偿利息、本息
合计”三项内容，金额单位应为“人民币万
元”，特此更正。

更正公告
宁波市邮政管理局公职律师赵海忠遗

失 执 业 证 一 本 ，律 师 执 业 证 号
13302201060186558，流水号 30037731，声明
作废。 2020年7月15日

遗失声明


